


 - 2 - 

各分站将同期进行照明巡回论坛，就照明新技术等相关内容与各

地设计师进行交流。各分站赛单项一等奖、二等奖将获得进入第

三阶段的区域半决赛评审选拔；第三阶段将在全国 4 个大区举行

区域半决赛专家评审会。各区半决赛评审获单项第一、二名将获

得进入全国总决赛；第四阶段（2024 年 9 月）是全国总决赛。 

本通知下发后，请各地方建筑装饰协会协助组织本地设计师

积极参与，评选出能够代表地区和全国水平的优秀灯光设计作

品，为行业选拔出一批能够代表中国照明应用设计水平的优秀设计

师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

承办单位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筑电气分会 

智慧 Design 

三、评审委员会成员 

关永权  关永权灯光设计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

James Wallace  LightPlan(照明计划）Design Director 

设计总监 

Martin Klaasen  Klaasen Lighting Design  创始人 

林学明  集美组设计机构联合创始人 

洪约瑟  洪约瑟设计事务所创始人 

常志刚  中央美术学院视觉艺术高精尖创新中心 

常务副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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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CBDA  

 

第一部分  大赛概况 

一、大赛名称：第十六届 CBDA照明应用设计大赛 

二、大赛宗旨：推动照明设计专业化，推广照明节能产品 

三、大赛背景： 

2009 年-2023 年，十五届中国照明应用设计大赛，通过在全

国几十个城市过百场的巡回举办，在全国建筑和室内装饰设计师

队伍中，对照明设计和节能理念进行了推广和普及，有效引起广

大设计师对照明设计的重视。为进一步提升设计师对照明设计的

了解和掌握，检验建筑和室内设计师在照明设计领域的实践成果，

特举办第十六届 CBDA照明应用设计大赛。 

四、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

承办单位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筑电气分会 

智慧 Design 

协办单位：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

江苏省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

成都市建筑装饰协会 

重庆市建筑装饰协会 

山东省建筑装饰协会 

武汉建筑装饰协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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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藤设计坊 

五、参赛对象 

照明组：照明设计师（照明设计公司、照明工程公司） 

非照明组：室内装饰设计师、建筑设计师 

六、参赛作品范围 

凡是涉及城建规划、建筑、室内外等空间照明设计应用的作

品，都可以投稿参赛。本届赛事奖项分为十一大空间类别，各个

类别范围划分如下： 

室内空间（8类） 

商业空间：商场、店铺、售楼处、书店、KTV、健身房、网吧、

电影院等； 

展陈空间：博物馆、美术馆、画廊、多媒体展厅、会展展位

空间等； 

办公空间：办公室（区）、共享办公室（区）； 

酒店会所：酒店、民宿、高端会所（月子中心、高端商务会

所等）； 

家居空间：住宅、住宅样板间、别墅； 

餐饮空间：餐厅、酒吧、咖啡厅、饮品店等； 

公共空间：机场、高铁站、地铁站、图书馆、学校、体育馆、

教堂、庙宇、大楼公共区（大堂、电梯厅等）、培训中心等； 

医疗康养：医院、社区养老中心、康复休养项目、养老地产

项目、高端养老会所、养老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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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外空间（3类） 

城市景观：道路、桥梁、公园、城市规划等户外亮化项目； 

建筑景观：单一建筑体、建筑群、综合体建筑户外亮化项目； 

文旅景观：特色小镇、文化旅游景区等户外亮化项目。 

备注： 

（一）前 8 类为室内空间项目参评类别，分设照明组和非照

明组两个赛道，提交资料要以室内空间灯光设计为主，室外照明

设计为辅助资料。 

（二）后 3 类为户外亮化项目参评类别，仅设照明组一个赛

道，以室外照明设计为主，无需提供室内照明设计辅助资料。 

 

第二部分  报名须知 

一、报名时间 

2024 年 2 月开始接受正式报名，报名截止日期按各赛区通知

为准。 

备注：参赛作品的工程项目需在报名截止期之前完工。请在

作品说明写上工程名称、工程所用产品名称和数量、作者姓名、

工作单位、联系方式。 

二、报名地址 

报名地址一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（北京市丰台区丰管路 16号

院西国贸大厦 2056）咨询电话：010-83993576 

报名地址二：协办的各地建筑装饰协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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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报名资料索取方式 

方式一：网上下载 

大赛指定下载网址：www.wolighting.com 

青藤设计坊微信公众号 

智慧 Design微信公众号 

方式二：网络传输 

大赛指定网络传输方式： 

（一）www.wolighting.com 

（二）QQ：3039009133（华南）、1263705497（华北） 

1722590953（华东、华西）、1283814423（华东） 

3305852547（华西） 

（三）E-mail：cbda_lighting@163.com  

方式三：电话索取 

大赛指定电话咨询号码：北京  010-83993576 

广州  020-87581667 

方式四：上门索取 

大赛指定报名表索取地址： 

大赛组委会办公室：北京市丰台区丰管路 16号院西国贸大厦

2056B 

方式五：当地协会，设有分站赛的各个地区设计师，可到当

地装饰协会索取。 

四、投稿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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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交资料及要求： 

1.参赛项目作品设计说明一份（300字以内）。 

2.参赛项目作品设计图纸：天花图、立面图、平面图、大样

图各一张（CAD格式）；效果图、手绘图。 

3.参赛项目作品亮灯实景照片：8-10 张，亮灯全景照片 1-2

张、局部照片 5-8 张；照片采用 JPG 图片格式，图片尺寸要求：

短边长至少 1000点以上。 

4.设计师本人亲笔签名的报名表原件或扫描件一式两份，另

还需附上一份填写完整的 Word格式报名表 1份。 

5.参赛设计师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一式两份。 

6.设计师个人简介和彩色高清个人形象照各两份。 

7.个人所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一式两份。 

8.设计师本人主持的其它优秀案例（参赛作品除外）及说明

（限 3个以内）。 

报名资料说明：以上 1、3、4、5、6项为参赛报名必备资料；

2、7、8项为辅助资料，非必须提交资料；为了更清晰表达设计理

念供参考审核，参赛者可尽可能提供更多的相关资料。 

（二）提交补充资料及要求： 

入围半决赛的作品须补充参赛资料：作品视频，视频资料相

关要求如下： 

1.视频录制要求须知 

①参赛作品信息、组别及时长严格按照要求执行，如存在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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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情况，组委会有权要求选手重新提交。 

请参赛选手认真准备，本次所有参赛作品介绍视频不予退还，

主办方拥有所有参赛作品介绍视频及照片的使用权，参赛者享有

署名权，参赛者提交视频后，即已授权本条款。 

②提交参赛作品介绍视频需为参赛者原创作品，除剪辑软件

中提供的素材以外不得未经容许使用他人拍摄的素材。如有剽窃

他人作品情况，经查实将取消比赛与获奖资格。 

③提交参赛作品介绍视频不应包含涉及政治、恐怖、暴力、

色情等不良元素，大赛组委会将对全部作品视频进行初步审核，

不涉及上述问题的作品才可进入半决赛投票、评奖环节。 

2.视频制作要求须知 

①视频时长：2分钟以内 

②视频格式：参赛作品视频画质清晰（清晰度在 720p以上），

以横屏 16：9为佳，音质完好，格式为 MP4、AVI、M4V、MOV等主

流视频格式，单个视频文件大小不超过 500M。视频文件标题请注

明作品名称。 

③视频内容：参赛作品视频围绕主要设计亮点展开，画面必

须使用作品的实景图或实景拍摄素材，可采取“作品实景图图/作

品实景视频+字幕+旁白解说”的剪辑形式，可自主选择添加背景

音乐。为了投票公平原则，视频片头片尾可出现作品名称，但参

赛者/参赛单位不能在视频中出镜，视频全片不能出现参赛设计师

姓名或参赛设计单位的字样或旁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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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提交报名文件的形式 

1.邮寄形式：可将所有需要提交的资料刻录成一式两份 U 盘

（报名表需要纸质原版签名），邮寄到指定报名地址； 

2.电子形式：可以将所有需要提交的参赛资料电子版压缩打

包后，通过大赛指定邮箱或指定 QQ或指定联系人员工作微信账号

提交到大赛组委会办公室。 

 

第三部分  赛程设置 

一、大赛程序 

（一）信息发布：组委会通过网络、媒体公告等形式发布大

赛信息，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征集参赛作品、接受参赛报名。 

（二）报名参赛：参赛者认为自己符合本活动规则对参赛对

象、参赛作品的要求，即可填写报名申请表格报名参赛。 

（三）作品评审：大赛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各个分赛区参赛作

品进行评审，并确定获奖作品。 

（四）分站赛：本次大赛第一阶段设立 8 个分赛区，每个分

赛区的单项一等奖、二等奖入围进入区域半决赛候选作品。 

（五）半决赛评审会：本阶段设立 4 个区域半决赛专家评审

会，每个区域半决赛评审会获单项一等奖、二等奖入围进入全国

总决赛。 

（六）总决赛：通过最终决选出各大单项优秀奖项。 

（七）颁 奖：由大赛组委会组织颁奖典礼颁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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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选原则 

（一）原创性：光空间设计作品应该是参赛设计师的原创作

品，营造中国照明设计产业的创新氛围，严谨抄袭、模仿他人设

计作品； 

（二）高效性：灯光设计与应用应充分考虑和实践照明节能、

高效的理念； 

（三）忠实性：设计作品应保持设计效果和实际应用效果的

忠实性、一致性，最终实施效果与设计理念切合； 

（四）功能性：光空间设计必须充分实现照明的功能性，选

择、安排灯具合理，选配光源准确； 

（五）创造性：整体光环境设计理念富有创意，灯光运用具

有技巧性； 

（六）美观性：灯光设计效果应该能充分展示灯光对室内外

装饰空间的美化功能和作用，赋予空间美仑美奂的功效。 

三、赛区分布 

本次大赛分三个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进行分站赛，第二阶段

进行区域半决赛专家评审会，第三阶段进行全国总决赛。赛区分

布如下： 

（一）分赛区设立：本次大赛的分赛区按 4 大区分设 8 场分

赛区,4场半决赛专家评审会。 

华北区：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

内蒙古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北等地区可投稿济南、武汉两个分站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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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区：上海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台湾等地区可投稿杭州、

南京两个分站赛。 

华南区：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湖南、江西、香港、澳门、福

建等地区可投稿广州、长沙两个分站赛。 

华西区：四川、重庆、陕西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新疆、甘

肃、宁夏、青海等地区可投稿重庆、成都两个分站赛。 

（二）总决赛：全国总决赛（地点：成都）。 

四、奖项设置 

8类室内空间类分别设照明组和非照明组两个组别，3类室外

空间仅设照明组别。 

（一）分站赛，奖项如下： 

单项一等奖：室内每类空间两个组别各 1名，室外空间仅设 1

名，入围半决赛候选作品，交大区半决赛评审专家组评审，颁发

荣誉证书。 

单项二等奖：每类室内空间两个组别各 1 名，室外空间设 2

名，入围半决赛候选作品，交全国评审专家组评审，颁发荣誉证书。 

单项三等奖：每类室内空间两个组别各 2 名，室外空间设 3

名，颁发荣誉证书。 

（二）半决赛大区专家评审，奖项如下： 

单项一等奖：每类室内空间两个组别各 1名，室外空间仅设 1

名，晋级全国总决赛专家评审。 

单项二等奖：仅室外空间 1 名晋级全国总决赛专家评审。其



 - 13 - 

他二等奖获得参与总决赛机会。 

（三）全国总决赛大奖，奖项如下： 

单项铂金奖：每类室内空间两个组别各 1名，室外空间类别，

仅设 1名。 

单项金奖：每类室内空间两个组别各 1名，室外空间类别设 2名。 

单项银奖：每类室内空间两个组别各 1名，室外空间类别设 3名。 

单项铜奖：每类室内空间两个组别各 2名，室外空间类别设 4名。 

说明： 

1.以上奖项分别为照明组和非照明组分开评选，如某赛道参

评作品未能满足该奖项的评审标准（如果该赛道的作品经全国总

决赛专家评审得分，低于其他赛道或其他空间同等奖项平均分 10

分以上），则该奖项空缺。 

2.在同一赛段奖项不重复获得。 

3.分站赛和总决赛获奖设计师本人不出席的，取消奖项资格。 

4.铂金奖、金奖获奖者将获得组委会定向邀请参与游学活动

的候选资格，未获邀请的候选者，不能参加游学活动。游学期间

的交通费用自理，食宿免费。 

 

第四部分  赛区流程安排 

一、分赛区流程安排 

（一）照明巡回论坛（180分钟） 

（二）颁奖晚会（100分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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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半决赛流程安排 

（一）半决赛专家评审会（180-300分钟） 

三、总决赛流程安排 

（一）全国总决赛评审会（180分钟） 

（二）五大照明设计高峰论坛（半天） 

（三）全国设计总论坛（半天） 

（四）招待晚会（100分钟） 

（五）总决赛颁奖晚会（180分钟） 

 

第五部分   参赛规则 

一、参赛者、组委会的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所有参赛者享有建议的权利，组委会负有听取建议的

义务。 

（二）参赛作品一经到达组委会（或组委会中任意一方），

视为所有参赛者同意无偿授权大赛组委会享有所提交作品的发表

权、展览权、表演权、放映权、广播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知识产

权优先售让、出版、宣传等权利，组委会有权直接或委托合作方

以电视、报刊、网络、手机、图书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载体发表或使

用该作品的部分或者全部，使用时，作品的署名仍为原作者署名。 

（三）活动本着积极向上原则，参赛作品不得含有反社会倾

向和不雅图像，不得抄袭，违者取消比赛资格。 

（四）所有参赛者不得要求组委会退回所提交的参赛作品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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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参赛资料。 

（五）所有参赛者须保证不向大赛主办单位、实施单位及组

委会提出任何形式的索偿要求。 

（六）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凡提交作品的参评者，组委

会认为其已经对所提交的作品版权归属作如下不可撤销声明：即

参评作品是参评者原创作品，未侵犯任何他人的专利权、著作权、

商业秘密、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。若参评作品涉及侵权纠纷，

由参评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取消其参评资格，参评者提交作品

前，已仔细阅读上述条款，充分理解并表示同意。 

（七）参赛作品应符合本届大赛规定的应用空间，曾经参加

过其他照明类设计竞赛或为第三方服务设计的应用方案和曾参评

过往届本赛事的作品不得重复参赛。 

（八）获奖者须亲自参加颁奖仪式，并参加大赛组委会组织

的考察企业活动。如委托他人领奖须以书面形式提前告知组委会；

参赛申请表中如以单位名义报名则获奖人为单位及由单位报送的

设计者，如以个人名义报名则获奖人为所填写的设计者。 

（九）如未能评选出符合要求的得奖作品，组委会保留不颁

发任何一个奖项的权利。 

（十）如发现参赛者、参赛作品有不符合参赛条件的情形，

组委会有权在比赛任一阶段取消其参赛资格，收回其所获之奖项。 

（十一）每个参赛者必须仔细阅读本次大赛规程，凡是投稿

参赛者一律视为同意接受本次大赛的所有规则，违反相关规则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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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追究法律责任。 

（十二）发送参赛作品的邮箱号需要与报名表中的邮箱号保

持一致，报名表中的手机号将作为组委会联系作者的唯一联系方式。 

（十三）参赛者需在规定时间内上交作品，逾期不候。 

（十四）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对本届大赛规程保留最终解释权

和修改权。 

二、争议处理 

（一）如参赛者之间因为参赛事宜或参赛作品发生任何争议，

首先应当协商解决。 

（二）大赛组委会仅是提供交流平台，参赛者之间出现任何

产权纠纷，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（三）如其他方对参赛作品提出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，则由

参赛者自行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 

 

第六部分  大赛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

承办单位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筑电气分会 

智慧 Design 

评审机构：由中装协建筑电气分会专家组资深专家组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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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CBDA  

 

参赛组别 

照明组□、非照明组□ 

个人参赛名义（二选一） 

参赛设计师  性别  年龄  

手机  座机  QQ  

职务  微信  E-Mail  

所属单位  

擅长领域  

通讯地址  

个人简介  

单位参赛名义（二选一） 

参赛单位  

负责人  E-Mail  QQ  

手机  单位座机  微信  

擅长领域  

通讯地址  

单位简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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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填 区 域 

参选赛区  作品数量  

参赛宣言 （1句话以内，以便选宣传使用） 

作品名称（如多

个作品，请自行

添加相关参赛

作品信息） 

 

作品类别 

□商业空间 □酒店空间 □家居空间 □餐饮空间 

□文旅景观 □办公空间 □公共空间 □城市景观 

□展陈空间 □建筑景观 □医疗康养 

作品相关说明 

完工时间： 

施工单位： 

设计单位： 

项目面积： 

使用灯具品牌/数量： 

设计理念和说明：（详述于参赛提交资料） 

当前在建项目

(可多填） 

项目名称：  

项目类型： 

项目面积：  

项目所在地： 

项目用灯需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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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赛 声 明 

一、凡是投稿参赛者一律视为同意接受本次大赛的所有参赛规则，违反 

相关规则者，将追究法律责任。 

二、所有参赛作品请参赛者自行保留原件，参赛作品将不予以退还。大 

赛组委会保留所有解释权。 

参赛者承诺书 

一、参赛者（以下简称“承诺人”）充分知晓第十六届 CBDA照明应用设计

大赛参赛规则并承诺遵守。 

二、承诺人保证向大赛组委会提交的所有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参赛人员信

息以及参赛作品等，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均合法、完整、真实、有效。否则，

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本承诺人参赛资格。 

三、承诺人（单位）同意组委会在本次大赛中无偿使用其姓名和肖像，收

集、储存及在互联网和媒体上公开披露报名者填写的相关个人（单位）信息。 

承诺人（单位）保证对提交的参赛作品系原创，且合法拥有其全部所有权以及

与参赛作品相关的知识产权等，未侵犯任何他人的专利权、著作权、商业秘密、

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，本次参赛不存在任何法律瑕疵和障碍（包括但不限于未

经共有权人同意私自参赛等），参赛作品不含任何诽谤、淫秽或非法材料。 

四、若参评作品涉及侵权纠纷，由参评者即承诺人（单位）本人承担相应

法律责任并取消其参评资格。 

五、承诺人（单位）确认自将参赛作品送交大赛组委会之日起，即视为授

予大赛组委会包括但不限制于发表权、展览权、表演权、放映权、广播权、信

息网络传播权及知识产权优先售让、出版、宣传等权利。 

六、因承诺人（单位）原因造成参赛作品存在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纠纷而

影响本次大赛进行的，同意大赛组委会采取取消比赛资格等必要措施，并保证

由本承诺人承担所有法律责任。承诺人同时放弃对大赛组委会提起诉讼和主张

索赔的权利，给大赛主办单位造成损失的，承诺人（单位）承诺赔偿相关损失。 

七、本承诺书自承诺人（单位）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承诺人（单位）确认：本承诺系本人（本单位）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做

出承诺前已经咨询相关法律人士，不存在任何欺诈、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。 

承诺人签名/承诺单位公章： 

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 




